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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文件  
 
 

浙交办〔2015〕116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 2015 年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开展 

“安全生产月”和“安全生产万里行” 

活动方案的通知 
 

各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，义乌市交通运输局，嘉兴、台州、舟山港

航（务）局，厅管厅属各单位： 

根据国务院、交通运输部和省安委办关于开展2015 年全国

“安全生产月”和“安全生产万里行”活动的通知要求，结合我

省交通运输行业实际，厅制定并随文印发《2015 年全省交通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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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开展“安全生产月”和“安全生产万里行”活动方案》，请各

地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     

2015 年 5月 22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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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全省交通系统开展“安全生产月”和

“安全生产万里行”活动方案 

 

 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指示和

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，

切实推动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，现将

2015 年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开展“安全生产月”和“安全生产万里

行”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  一、指导思想 

以党的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、李克强

总理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指示为指导，以“加强安全法治、保

障安全生产”为主题，以落实安全责任、传播法治文化、普及安

全知识、曝光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为重点，坚持问题导向，

推动改革创新，强化舆论引导，为促进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

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提供思想保证、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。  

二、主要内容 

  （一）深入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安全生产系列重要论述和依法

治安集中宣讲活动。各地各单位要组织开展“厅（局）长与交通

运输企业负责人谈心对话”活动，省厅领导与厅管厅属各单位负

责人，省公路局、省港航局、省运管局、厅质监局领导分别与本

行业领域至少十家交通运输企业负责人，各市、县交通运输局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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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管理机构领导与本辖区、本行业交通运输企业负责人，开展

面对面交流、谈心对话，使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法治观念深深植

根于企业负责人心中。各地区要充分发挥新闻发言人、理论专家、

网评员、通讯员和社会监督员作用，通过在传统媒体和新闻媒体

发表评论、撰写体会文章、在线访谈等方式进行宣讲，营造浓厚

氛围。 

（二）扎实开展“6·16”全国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。

各地各单位要结合自身实际，通过在电视、报刊开设访谈栏目、

发表文章、发布“双微”（微博、微信），开展广场咨询和网络

在线咨询集中宣传安全生产重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，总结推广

安全生产经验，剖析问题和教训，展示安全生产规律。要积极宣

传安监部门“12350” 安全生产投诉举报热线电话和交通运输部

门“12328”举报投诉电话，使举报投诉电话能家喻户晓。 

  （三）全面开展营运大客车司机“安全宣誓”活动。各客运

企业要结合自身特点，制订以“五不、一确保”（在驾驶过程中

不超速、不超员、不疲劳驾驶、不接打手机、不关闭动态监控系

统，确保乘客生命安全）为重点内容的客运驾驶员宣誓誓言，组

织全体客运驾驶员举办一次宣誓活动，宣誓活动要逐步推广至新

驾驶员上岗前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，以进一步提升司机和乘客安

全意识，规范安全行为，确保安全行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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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广泛开展安全文化精品创作和征集展映活动。各地各

单位要广泛调动社会各种资源尤其是专业创作机构，积极主动参

与第五届安全生产影视作品创作及展映活动、安全生产电视公益

广告、优秀书画、摄影作品以及“安全生产月”和“安全生产万

里行”好新闻评选活动，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感染力

的安全文化精品力作。 

（五）推动企业风险公告活动。各地各单位要按照《企业安

全生产风险公告六条规定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0号）要求，

指导辖区内和所属企业设置企业风险公告栏，大力推广安全风险

描述、安全操作要点和应急处置措施等岗位安全知识，营造规范、

有序的安全生产环境。 

（六）开展《安全生产法》宣贯活动。各地各单位要继续开

展《安全生产法》宣贯活动，积极组织知识竞赛、安全事故警示

教育、“安康杯”竞赛、“青安岗在行动”、“道路运输平安年”

等具有交通运输行业特色的传统活动，发挥好安全生产宣传教育

示范带头作用。 

三、积极开展全国“安全生产万里行”活动 

2015 年“安全生产万里行”活动围绕安全生产重点工作，结

合安全生产领域暗查暗访工作安排，建立“安全生产万里行”常

态化工作机制，结合自身实际，适时组织开展行业性、区域性“安

全生产万里行”活动，实现全覆盖、全省行、常年行，切实发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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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里行宣传、采访和督导“三位一体”作用，有效推动安全生产

重点工作落实。 

（一）开展“六打六治”专题行。各地要围绕道路旅客运输、

危险化学品运输、交通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进行暗查暗访，

检查曝光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和单位。要结合自身安全生

产重点，积极“六打六治”打非治违专项行动，对存在的非法违

法行为予以曝光、整治。 

（二）开展安全责任专题行。各地区要选取安全生产关键地

区和重点企业，邀请主流媒体，采访报道交通运输企业“五落实

五到位”（落实“党政同责”、“一岗双责”、安全生产组织领

导机构、安全管理力量、安全生产报告制度；做到安全责任到位、

安全投入到位、安全培训到位、安全管理到位、应急救援到位）

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落实情况，宣传推广好的经验做法，曝光安全

责任不落实和落实不到位的地区和企业。 

（三）开展安全素质专题行。各地区要选取本辖区安全生产

重点企业，抽查从业人员掌握《安全生产法》、岗位风险辨识、

岗位操作规程等知识和技能，曝光问题，剖析原因，开展安全培

训，提高安全素质和技能。 

（四）开展安全隐患曝光行。各地区要开展危险化学品运输、

道路旅客运输等行业领域隐患治理攻坚战，采用“四不两直”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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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深入基层和企业，对安全管理和隐患整治工作进行暗查暗访，

对发现的重大隐患及时曝光，跟踪推动整改落实。 

（五）开展应急救援专题行。各地区要根据区域、行业特点，

坚持贴近实战、注重实效原则，组织开展针对企业的应急救援演

练，广泛开展政企联动的示范性综合应急演练，不断提升应急救

援能力。 

四、积极开展安全检查工作 

各地各单位要继续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和检查工作。

按照省厅“安全规范年”、“道路运输平安年”等工作要求，继续

组织好本辖区行业和本单位隐患排查治理和检查工作。省厅将组

织对重点区域、重点单位进行专项督查。同时，组织对口安全检

查，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检查内容：重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行业管理

机构安全监督工作情况；检查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

全管理制度建立和落实情况；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部署开展情况；

“三防”的各项准备工作及部署等情况。 

（二）检查形式：以市地为单位，进行交叉对口检查。杭州

和衢州对查；宁波和温州对查；绍兴和丽水对查；嘉兴和舟山对

查；湖州和义乌对查；金华与和台州对查。嘉兴、台州、舟山港

航（务）局分别并入嘉兴、台州、舟山交通运输局检查组。 

（三）检查时间：6月 1日至 7月 15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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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四）检查要求：各市交通局（委）要委派分管领导带队，

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检查工作;每组成员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行业

管理机构和企业人员组成，成员不少于 6名；每个组要现场抽查

县（市、区）交通局、行业管理机构、客运企业、危险品运输企

业、客运站（场）、交通工程、治超点、国（省）道、大型桥梁、

隧道、港口码头、渡口、驾培机构、维修检测等每项至少一家；

各组要认真检查，检查时间不少于 2 天；检查情况请于 6 月 30

日前通过内网以电子邮件形式报省厅安办。 

五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单位要认真部署动员，确保组

织到位、责任到位、经费到位，要制定方案，精心组织，务求实

效。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行业管理机构的主要领导、分管领

导及安全监管部门负责人应当分别参加 1至 2次“安全生产月”

或“安全生产万里行”活动。 

（二）强化督导考核。各地各单位要建立“安全生产月”和

“安全生产万里行”活动联络员制度和检查督导制度，加强沟通

联络，掌握活动动态并及时向省厅安办报送工作信息。要层层开

展检查督导，将“安全生产月”和“安全生产万里行”活动开展

情况纳入年度安全生产责任制目标管理考核内容。 

（三）务求取得实效。各地各单位要把中央关于反“四风”、

转作风要求贯穿到“安全生产月”和“安全生产万里行”活动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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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，深入实际、深入基层、深入企业，使“安全生产月”真正

成为宣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月、安全法治宣传月、事故

警示教育月、安全知识传播月和安全预案演练月，使“安全生产

万里行”成为常年行、全省行、暗查行和攻坚克难行，持续推动

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落实，确保活动取得实效。 

（四）营造宣传氛围。各地各单位要层层制定“安全生产月”

和“安全生产万里行”活动宣传方案，把握正确宣传导向，充分

发挥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、行业媒体的深度挖掘作用、新兴媒体

的快速渗透作用，形成广电媒体、纸质媒体以及新媒体并重的矩

阵式、全媒体、立体化的宣传格局，营造“安全生产月”和“安

全生产万里行”的浓厚社会氛围。 

请各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、义乌市交通运输局、嘉兴、台州、

舟山港航（务）局、省公路局、省港航局、省运管局、厅质监局、

省机场局于5月30日和7月5日前分别将2015年“安全生产月”、

“安全生产万里行”活动方案和总结、活动期间的视频、照片资

料等资料通过OA报送厅安办。联系人：金晓波，0571-8780569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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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安委办，省交通集团公司。       
  
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5 月 22 日印发 


